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９

股票简称：

ＳＴ

得亨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４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完成证券登记托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宁波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泰科技”）和自然人骆建强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告的《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积极组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工作。

在注入资产过户完成后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公司本次向均胜集团、安泰科技、骆建强非公开发行的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股人民

币普通

Ａ

股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一）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９

证券简称：

ＳＴ

得亨

证券类别 变更前股数 变更股数 变更后股数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８５

，

７２３

，

７０９ ０ １８５

，

７２３

，

７０９

限售流通股

０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合计

１８５

，

７２３

，

７０９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３９２

，

０４８

，

４７５

（注：公司本次向均胜集团、安泰科技、骆建强非公开发行的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股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股）

１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３

，

２５０

，

２８６ ５４．３９％ １７２

，

７１５

，

２３８

２

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３１１

，

５０５ ７．９９％ ３１

，

３１１

，

５０５

３

辽源市财政局

１１

，

１２２

，

１８０ ２．８４％

４

骆建强

２

，

２９８

，

０２３ ０．５９％ ２

，

２９８

，

０２３

５

苏州兆成展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７９

，

１３４ ０．５８％

６

恒达高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４２８

，

０００ ０．３６％

７

王天伦

１

，

３６９

，

４００ ０．３５％

８

陈嘉伟

１

，

３６４

，

５００ ０．３５％

９

杨文辉

１

，

１２３

，

７５０ ０．２９％

１０

姚钢

１

，

０００

，

１５０ ０．２６％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７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６３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５６

）。本次会议将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地点：太原市五一路

１９７

号公司

１０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名称

议 案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项

１

独立董事李玉敏

议项

２

独立董事施光耀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９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

１９７

号公司一楼大厅；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点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

１９７

号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 （邮编：

０３０００１

）

传真号码：

０３５１－４２６５１６８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７６７

，投票简称为“漳电投票”。

３

、股东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见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崔李沛先生 、吉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４２６８６０２

、

４２６８６０５

传 真：

０３５１－４２６５１６８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

１９７

号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

邮 编：

０３０００１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５３

）

２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５５

）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５

）核准，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２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６．００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６５

，

３５９

，

３５２．４２

元。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

２０１１

］

４７３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年产

７．６

万吨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项目”和“年产

６

万吨脂肪酸甲酯磺酸盐二期（

３

万吨）项目”拟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嘉兴赞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赞宇”）实施， “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本

公司。 公司连同全资子公司嘉兴赞宇已将募集资金分别存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

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文晖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开具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公司连同全资子公司嘉兴

赞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分别与上述银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１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１２０２０２０７２９９２０１１１８５８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专户余额为

３９０

，

３５９

，

３５２．４２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７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期限

１２

个月（存单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叁张）；期限

３

个月（存单金额

１２０００

万元壹张）。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齐鲁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２

、 公司已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７７８１８１００１５８６６８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专户余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含拟转为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

金）。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新建研发中心项目及部分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拟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４５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期限

３

个月（存单金额

１５００

万元）；期限

６

个月（存单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存单金额

２０００

万元）。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

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齐鲁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

押。

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赞宇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账号为

５７１９０５９４０３１０８０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嘉兴

赞宇

ＭＥＳ

二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嘉兴赞宇可将专户内的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其中可开立期限

３

个月存单壹张， 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６

个月存单壹张，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２

个月存单叁张，金额各

１０００

万元。嘉兴赞宇承诺上述

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齐鲁证券。嘉兴赞

宇存单不得质押。

４

、嘉兴赞宇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文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账号为

９５１４０１５４７００００２４７８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嘉兴

赞宇

７．６

万吨

ＡＥＳ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嘉兴赞宇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期限

６

个月（存单金额

２０００

万元贰张

５００

万贰张）；期限

１２

个月（存单金额

２０００

万元贰张

５００

万贰张）。嘉兴赞宇承诺上述存单到期

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齐鲁证券。嘉兴赞宇存单不

得质押。

５

、嘉兴赞宇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７３３３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１３２１６５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嘉兴赞宇

７．６

万吨

ＡＥＳ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嘉兴赞宇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５００

万元，开户

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期限

３

个月（存单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壹张、存单金额

５００

万元壹张）；期限

６

个月（存单

金额

１０００

万元）。嘉兴赞宇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

方式续存，并通知齐鲁证券。嘉兴赞宇存单不得质押。

二、协议的相关条款

１

、公司、嘉兴赞宇、上述各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齐鲁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齐鲁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及嘉兴赞宇和上述各

银行应当配合齐鲁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齐鲁证券每季度对公司及嘉兴赞宇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情况。

３

、公司授权齐鲁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丽萍、高启洪可以随时到上述各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上述各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各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齐鲁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上述各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４

、上述各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齐鲁证券。上述各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５

、公司及嘉兴赞宇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上述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齐鲁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６

、齐鲁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齐鲁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上述各银行，同时按协议要求向公司、嘉兴赞宇、上述各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７

、上述各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齐鲁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齐鲁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齐鲁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监管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募集资金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齐鲁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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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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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七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洪树鹏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达到法定人数。公司的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嘉兴赞宇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年产

７．６

万吨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项目”和“年产

６

万吨脂肪酸甲酯磺酸盐二期（

３

万吨）项目”拟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赞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赞宇”）实施，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５００

万元。为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投资效益，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关于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的内容，公司将募集资金

２２５００

万元以增资方式投入嘉兴赞宇并

实施以上项目建设。该等增资完成后，嘉兴赞宇注册资本由

６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８５００

万元。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７．６

万吨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硫酸钠项目”（项目总投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年产

６

万吨脂肪酸甲酯磺酸盐二期（

３

万吨）项目”（项目投资总

额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和“新建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

３

，

５００

万元）。公司为了把握市场机遇，保证募投

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业务发展和市场需求状况，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对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前期投入。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２１１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

５

，

４０２．５６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用本次募集资金

５

，

４０２．５６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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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５

）核准，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２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６．００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６５

，

３５９

，

３５２．４２

元。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

２０１１

］

４７３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投资效益，公司董事

会决定向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赞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赞宇”）进行增

资。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资情况概述

根据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年产

７．６

万吨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项目”和“年产

６

万吨脂肪酸甲酯磺酸盐二期（

３

万吨）项目”拟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赞宇实施，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５００

万元。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的《关于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的内容，公司将募集资金

２２５００

万元以增资方式投入嘉兴赞

宇并实施以上项目建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嘉兴

赞宇科技有限增资的议案》，该等增资完成后，嘉兴赞宇注册资本由

６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８５００

万元。由嘉兴赞

宇实施募投项目如下：

序号 项 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建设期（年） 备案情况

１

年产

７．６

万吨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硫酸钠项目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嘉发改备

０４００１０１２２７４０３１４８４１４６

２

年产

６

万吨脂肪酸甲酯磺酸盐二

期（

３

万吨）项目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

嘉发改备［

２００９

］

０１７

号

合计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系执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议，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主体介绍

嘉兴赞宇科技有限公司

名 称 嘉兴赞宇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３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方银军

住 所 嘉兴港区嘉化工业园内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０８

月

１７

日

营业期限 至

２０２５

年

０８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一般经营项目：表面活性剂、纺织印染助剂、皮革化学品、塑料助剂、洗涤用品、化妆品的生产、

销售及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配套工程服务；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仪表仪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以上范围除化学危险品，涉及许可证的

凭许可证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形式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货币

合计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全资子公司是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稳步实施的必要条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增强资本实力和业务发展能力，进一步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未来

效益稳定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是可行也是必要的。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四、增资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实施， 有利于子公司尽快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提升公司整体生产能力和制造水

平，实现公司快速发展，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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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５

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６．００

元。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６５

，

３５９

，

３５２．４２

元。根据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２１１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

５

，

４０２．５６

万元。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截止披露日自筹资

金实际投入额

拟置换

金额

占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的比例

年产

７．６

万吨脂肪醇聚氧乙

烯醚硫酸钠项目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９６．７２ ２

，

５９６．７２ １７．３１％

年产

６

万吨脂肪酸甲酯磺酸

盐二期（

３

万吨）项目

７

，

５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４６８．２７ ２

，

４６８．２７ ３２．９１％

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３７．５７ ３３７．５７ ９．６４％

总 计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４０２．５６ ５

，

４０２．５６ ２０．７８％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赞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５

，

４０２．５６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并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

投入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先期投入金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５

，

４０２．５６

万元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行为符合

公司发展需要，先期投入金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５

，

４０２．５６

万元置换先期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核查意见：齐鲁证券经核查后认为，赞宇科技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经赞宇科技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之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保荐机构对赞宇科

技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４

、注册会计师鉴证报告；

５

、保荐机构意见。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七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慧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达到法定人数。会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７．６

万吨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硫酸钠项目”（项目总投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年产

６

万吨脂肪酸甲酯磺酸盐二期（

３

万吨）项目”（项目投资总

额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和“新建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

３

，

５００

万元）。公司为了把握市场机遇，保证募投

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业务发展和市场需求状况，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对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前期投入。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２１１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

５

，

４０２．５６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用本次募集资金

５

，

４０２．５６

万元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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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45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16

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日的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1

年

12

月

16

日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

号会议厅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康定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7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132569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88%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2

人代表

4

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8278780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46919

股。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康定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

师列席了会议。

三、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

司与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

230622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

；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

；反对：

25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1%

。

2

、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赞成：

230622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

；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

；反对：

25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1%

。

3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赞成：

230622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

；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

；反对：

25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1%

。

4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赞成：

230622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

；弃权：

450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

；反对：

25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1%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修订版）》。关联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

司与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230362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57%

；弃权：

5430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35%

；反对：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8%

。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分别与宁波汇峰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任颂柳女士、任伟达先生、郑康

定先生签署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宁波汇峰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126959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

；弃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

；反对：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任颂柳女士签署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126959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

；弃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

；反对：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任伟达先生签署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126959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

；弃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

；反对：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郑康定先生签署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联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与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230362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6%

；弃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9%

；反对：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

限公司与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2303623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6%

；弃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9%

；反对：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

。

（五）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126959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

；弃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

；反对：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1－028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5

日

-12

月

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1

年

12

月

16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县福全镇杨绍线与尹大线交汇处（福全大转盘西北侧）公司办公楼

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兔良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4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9,377,001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74.74%

。其中：

1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8,999,764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74.58%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1

人， 代表股份

377,237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6％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虞兔良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

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1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2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3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期限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4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5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利率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6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还本付息方式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7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担保方式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8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上市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9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的子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79,131, 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245,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1-065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汽车回收企业资格

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江西格林美

"

）近日收到丰城市人民政府下发的文件（丰府字【

2011

】

76

号）、江西省商务厅下发

的文件 《关于准予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的复函》（贛商建函【

2011

】

275

号），江西格林美获得报废企业回收企业的资格认定，被准予在宜春市范围内开展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业务。

此次资格的认定表明政府对公司拓展经营领域，提高资源循环利用能力，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1-4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2

月

16

日， 本公司收到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豫发改价管

【

2011

】

2226

号文），为疏导煤炭价格上涨对发电企业成本的影响，河南省火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2.8

分钱。本次电价调整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本次电价调整后，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的上网电价分别为

439.2

元

/

千千瓦时、

522.2

元

/

千千瓦时。

本次上网电价调整预计可分别增加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度发电收入

1,450

万元、

1,150

万元。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上刊登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共

7

名，代表股份

24,908,33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3.85%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陈海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审议了《关于收购湖北恒裕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

24,908,3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通过本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闵锋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7

日


